
国家机关区分

一、国家机关的分类与性质

国家机关 性质 地位

权力机关 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代表人民统一行使国家权力 全国人大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

行政机关

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负责贯彻执行权力机关的决定

和决议

国务院是最高行政机关（中央政

府）

监察机关

行使国家监察职能的专责机关，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

人员进行监察

国家监察委员会是最高监察机

关

司法机关

包括人民法院（审判机关）和人民检察院（法律监督机关），

依法独立行使职权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是最高司

二、不同国家机关的职权区分

1.权力机关（人大及常委会）

核心职权：立法权、决定权、任免权、监督权。

立法权：制定、修改、废止法律（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国家立法权，地方人大可制定地

方性法规）。

决定权：决定国家或地方重大事项（如批准国民经济计划、重大建设项目）。

任免权：选举、任命、罢免国家机关领导人员（如选举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

监督权：监督宪法和法律实施，监督“一府一委两院”工作（如听取政府工作报告）。

2.行政机关（政府）

核心职权：依法行使行政管理权，履行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等职能。

执行权：执行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决议（如落实国家政策、管理公共事务）。

决策权：制定行政法规、行政措施（如国务院制定《民法典》配套法规）。

监督权：监督下级行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如环保督察、市场监管）。

3.监察机关（监察委员会）

核心职权：对公职人员开展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行使监督、调查、处置职责。

监督职责：对公职人员依法履职、廉洁从政等情况进行监督。



调查职责：对涉嫌贪污贿赂、滥用职权等职务违法和犯罪行为进行调查。

处置职责：对违法公职人员依法作出政务处分决定，或移送司法机关。

4.司法机关

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审理刑事、民事、行政案件，解决争议。

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对刑事犯罪提起公诉，监督法律实施（如对公安机关侦

查活动、法院审判活动进行监督）。

三、国家机关间的关系（以民主集中制为原则）

1.权力机关与其他机关的关系

产生与负责：行政机关、监察机关、司法机关（“一府一委两院”）由同级人大产生，对其

负责，受其监督。

例：国务院由全国人大产生，向全国人大报告工作；地方政府由同级地方人大产生，接受其

监督。

监督与支持：人大监督“一府一委两院”工作，但不直接干预其具体事务，而是通过法定程

序推动工作改进。

2.行政机关与监察机关的关系

监察全覆盖：监察机关对行政机关的公职人员（如政府领导、公务员）行使监察权，行政机

关应配合监察工作。

制约与协作：行政机关在履职中发现公职人员涉嫌违纪违法线索，需移送监察机关；监察机

关调查后，对违法公职人员依法作出处置，行政机关需执行相关决定。

3.司法机关与其他机关的关系

独立行使职权：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

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

刑事诉讼中：公安机关（行政机关职能部门）负责侦查，检察院负责审查起诉和法律监督，

法院负责审判，三者分工明确、相互配合又相互制约。

行政诉讼中：法院可对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



4.中央与地方国家机关的关系

中央统一领导：地方各级国家机关在中央统一领导下，遵循民主集中制原则，既维护中央权

威，又发挥地方积极性。

例：地方人大制定的地方性法规需报上级人大常委会备案，不得与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相

抵触；地方政府既要对本级人大负责，又要服从上级政府和国务院的领导。


